
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

查办县处级以上贪官4040人
同比上升40.7%

12 日上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
会议报告工作。曹建明介绍，去年共查办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
4040 人，同比上升 40.7%，其中，厅局以上干部 589人，省部级以上干部
28人。

贪贿百万以上案件同比上升42%
去年，检察机关查办各类职务犯

罪案件 41487件 55101人，人数同比
上升7.4%。

查办贪污、贿赂、挪用公款100万
元以上的案件 3364 件，同比上升
42%。查办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
4040人，同比上升40.7%，其中厅局级
以上干部589人，依法办理周永康、徐
才厚、蒋洁敏、李东生、李崇禧、金道
铭、姚木根等28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犯
罪案件。

查办社会保障、征地拆迁、扶贫
救灾、教育就业、医疗卫生等民生领

域的职务犯罪9913人，查处了北戴河
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等小官巨
贪。

查办受贿犯罪 14062人，同比上
升13.2%。针对不法分子为谋取不正
当利益，行贿腐蚀干部的问题，部署
打击行贿犯罪专项行动，查办行贿犯
罪7827人，同比上升37.9%。

查办国家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
罪 13864人，同比上升 6.1%，其中行
政执法人员 6067人、司法人员 1771
人。

同步介入晋济高速特大燃爆事

故、昆山特大爆炸事故等重特大安全
生产事故调查，查办事故背后渎职犯
罪788人。

加强境外司法合作，共抓获境内
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49人，其中，
从美国、加拿大等17个国家和地区抓
获、劝返 49人。在积极追逃的同时，
探索对犯罪嫌疑人逃匿案件启动违
法所得没收程序，依法追缴其违法所
得及其他涉案财产，决不让腐败分子
在经济上捞到好处。

全年刑事公诉数量上升5%
全国检察机关去年共批准逮捕

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79615人，同比
下降 0.02%，提起公诉 1391225人，同
比上升5%。

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，检方也

坚持宽严相济。对涉嫌犯罪但无社
会危害性的，决定不批捕8万余人；对
犯罪情节轻微、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
的，决定不起诉 5万余人。对不需要
继续羁押的 3万多名犯罪嫌疑人，建

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；对 17666名
真诚悔罪，积极赔偿损失、赔礼道歉，
获得被害人谅解的轻微刑事犯罪嫌
疑人，决定不起诉。

监外执行的121名厅级贪官被收监
检察机关把严防冤假错案作为

必须坚守的底线，加大审查把关力
度，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
的，督促撤案17673件；对滥用强制措
施、违法取证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
违法情形，提出纠正意见5万余次；对
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，决定不批
捕 11万余人、不起诉两万余人，其中
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 406人、不起
诉198人。

针对群众反应强烈的有权有钱
的罪犯保外就医等问题，检方以职务
犯罪、金融犯罪、涉黑犯罪等三类为
重点，对正在服刑的，挨个审查，对已
经保外就医的，挨个见面，重新体
检。去年检察机关共监督纠正“减假
暂”23827人，同比上升 42%；监督有
关部门对 2244名监外执行的罪犯依
法收监执行，其中原厅局以上干部
121人；查办违法办理减刑、假释、保

外就医背后的职务犯罪252人。
最高检去年对羁押8年以上的案

件挂牌督办，提出处理建议。经各机
关共同努力，清理出的 4459人中，现
已纠正 4299人。对 32件因存在疑点
或证据不足难以定案、导致犯罪嫌疑
人被长期羁押的案件，依法分别作出
无罪处理，并共同做好了司法救助与
国家赔偿工作。

404名违法违纪检察官被查处
去年最高检对8个省级检察院领

导班子进行巡视，对12个省市部分检
察院执行纪律情况进行督察。共立
案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 404人，同

比上升 86.2%；主动向社会公布 29起
检察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。

曹建明表示，今年检察机关将依
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，保证宪法法律

正确有效实施，维护宪法权威，努力
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
公平正义。

（据新华社）


